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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033 证券简称：天宜新材 公告编号：2026-011

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

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基本情况

因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司江油天

启颐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启颐阳”）与绵阳市安州区永宏纸箱

包装厂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永宏纸箱”）买卖合同纠纷，近日公司子公司

天启颐阳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 91,250.00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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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原因

公司子公司天启颐阳与永宏纸箱签订了买卖合同。因天启颐阳未按期支付款

项，永宏纸箱向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经法院调解，天启颐阳与永宏

纸箱达成调解协议。2025 年 9月 9日，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《民事调解

书》（（2025）川 0781民初 7315号）。

因天启颐阳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调解书支付义务，永宏纸箱向四川省江

油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于近日强制划扣天启颐阳募

集资金专户资金 91,250.00元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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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上述募集资金被划扣对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，公

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账户被划扣事项，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

工作，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2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,728.47 万元。其中，

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金额 471.47万元，占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 7.01%。

3、目前，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，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。

如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

重整工作，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有关规定，如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

公司的重整申请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4、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和财

务状况，提升经营能力。如重整失败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，若公司被

宣告破产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

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。公司后续如收到法院启动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

件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5、目前，公司偿债能力有限，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。公司

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，部分银行账户

已被法院查封冻结。同时，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，部分募集资

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，已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，存在导致

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、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。截至

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，多数银行账户受限，对公司日常

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。

6、目前，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，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。

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，将需承担诉讼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等额外支出，会进

一步加剧资金压力。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，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

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，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。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

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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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2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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